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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股票简称：科达洁能       公告编号：2016-044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大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科达洁能”）

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大股东协议转让股份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763 号）。收函后，

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将相关回复公告如下： 

一、根据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2012年8月至今，卢勤已不再担任

科达洁能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不参与上市公司决策和管理。请公司

比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有关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规定，详细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依据。 

回复： 

2016年6月15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卢勤和第二大股东边程签署了《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卢勤将其持有的公司38,000,000股股份转让至边程，本次权益变动

后，边程将持有公司股份86,999,7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33%，成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卢勤将持有公司股份67,991,6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63%，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

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 

（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 

（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

上成员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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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无持股50%以上股东，亦没有可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

决权超过30%的股东； 

根据科达洁能《公司章程》第八十四条：公司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连续180

天单独或者合并持股3％以上的股东向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由董事会进行资格

审核后，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本次权益变动后，边程、卢勤及其他连续180天单独或者合并持股3％以上的

股东均可以向董事会提名推荐候选董事，但任一股东所持股份不足以对关于选举

董事的股东会产生决定性影响，无法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任一股东可

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亦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据此，没有人持有公司控制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八章第18.1条的释义： 

（六）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

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七）实际控制人：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

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无持股50%以上股东，任一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享有的

表决权不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其他能够实际支配公司

行为的人。 

综上所述，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二、请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按照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格式要求，明

确披露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存在对公司主营业务、资产等方面进行调整的后续计

划。 

回复：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边程于 6 月 16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

在“第六节 后续计划”中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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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在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科达洁能

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经进一步核实信息披露义务人边程，其明确如下内容： 

（一）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对科达洁能或

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拟购买或置

换资产的重组计划。若某项计划对公司及其股东有利，则信息披露义务人会积极

考虑公司董事会的建议并按照相关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版）。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八日 

 


